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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  
 
 
引言  

 為在本港推動施虐者輔導計劃的發展及找出治療有不同

程度虐待行為的施虐者的有效方法，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至二零零八年三月期間，推行了施虐者輔導

先導計劃（下稱「先導計劃」）。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先導計

劃的推行結果及未來路向。  
 
 
背景  
 
2.  家庭暴力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源於個人、社會及文化等

多方面的因素。多年來，社會上就治療施虐者對預防家庭暴力

及其成效一直存有爭議。儘管海外國家在過往 20 年曾進行大量

研究，但至今仍未能就施虐者輔導計劃的成效下定論。本港在

這方面的研究數目相對較少，而且規模亦甚小。有鑒於此，社

署開展先導計劃，研究是否及如何能於本地推行施虐者輔導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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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  
 
3.  先導計劃分為兩部分，同期進行。第一部分由非政府機

構香港家庭福利會（下稱「家福會」）推行，其服務對象是涉及

“較為輕微”的虐待配偶個案的施虐者，而有關個案有可能是

現有社會服務機構未知的個案。在招募參加者的過程中，該會

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及推廣工作，藉以接觸準服務對象，讓他們

明白其問題的嚴重性，以及鼓勵他們參加施虐者輔導小組。  
 
4.  先導計劃的第二部分由社署推行，其特色是包括了對比

小組和實驗小組，以方便評估服務的成效。對比小組的參加者

由社工定期提供介入服務；而實驗小組的參加者則同時接受社

工定期介入服務和參加施虐者輔導計劃。為方便進行更深入的

分析，實驗小組的參加者再細分為三組，分別為自願參加者（下

稱「非法定個案」小組）、正受簽保令管制者（下稱「簽保令」

小組）及正受感化令管制者（下稱「感化令」小組）。  
 
5.  先導計劃的詳情見附錄一。社署成立了一個由學者、精

神科醫生、臨床心理學家和社工組成的諮詢小組，就先導計劃

的發展提拱意見及督導。諮詢小組的成員名單載於附錄二。  
 
推行結果及觀察  
 
6.  先導計劃的推行結果摘錄於附錄三。由於先導計劃兩部

份的樣本數目均相對較少，加上研究方法的固有限制，我們必

須審慎地詮釋先導計劃的推行結果，並且避免作出過份概括的

結論。  
 
7.  在上述須予注意的前題下，我們有以下觀察：  

(a) 家福會及社署所推行計劃的結果皆證明施虐者輔導計

劃能有助改變施虐者的態度及加深他們對家庭暴力的

認識。停止使用暴力是社會上普遍認同為治療施虐者的

目標，但要達到這個目標並不容易。因此，加深施虐者

對使用暴力帶來不良後果的認識，和推動施虐者及其伴

侶自發地不斷改善他們處理衝突的方法，可能是更為重

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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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為施虐者提供適當的治療環境及足夠的朋輩和社工支

援是很重要的。輔導人員在小組中所採用的輔導技巧和

表達的態度，以及組員之間互相鼓勵、互相扶持的團隊

氣氛尤其重要。  

(c) 有大量的證據顯示，要令施虐者主動作出改變並堅持下

去，其配偶／伴侶同時作出改變並予以支持是相當重要

的；而配偶／伴侶的回應可作為反映施虐者改變進度的

有用指標。因此，日後推行計劃應否要求施虐者的配偶

／伴侶參與，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d) 不同類型的施虐者對施虐者輔導計劃的反應不一，所以

必須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以期求為不同類型的施

虐者制定合適的計劃。  

(e) 在社署計劃下，對實驗小組的三個分組（即非法定個案

小組、簽保令小組及感化令小組）裡的施虐者作比較

時，某程度上被強制參加施虐者輔導計劃的施虐者的治

療成效，不及自願參加計劃者的成效理想。  

(f) 以社工介入服務來配合施虐者輔導小組治療是必需的。 

(g) 應加強施虐者輔導計劃的公眾教育工作，藉此走進社

區，加深市民對計劃的認識，令準服務對象更容易接受

或有更強自發性去接受治療。  

(h) 儘管大部分施虐者輔導小組的活動都安排在晚上或部

分在周六下午舉行，部份組員仍表示因為工作時間長而

難以參加小組活動。  
 
 
未來路向  
 
8.  家福會已完成其計劃，稍後會提交總結報告。至於社署

的計劃，由於需要蒐集六個月和 12 個月的跟進數據以進行更深

入的分析，因此現階段會擬備中期報告。至於下一步的工作，

社署和家福會會舉行簡介會或工作坊，與社工及其他相關從業

員分享先導計劃的推行結果及其限制。社署和家福會亦會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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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所推行的計劃編製使用手冊，供有關的專業人士作參考，

以標準化有關的介入方法和分享推行先導計劃所得的經驗。  

 

 

社會福利署  
二零零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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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  

 家福會推行的計劃  社署推行的計劃  
計劃名稱  和平計劃  家 暴 不 再  — 男 士 成 長 小

組  
 

目標  協助參加者認識自己不

尊重他人的觀念，學習以

非暴力的方法對待親密

伴侶，最終停止向親密伴

侶使用暴力。  

協助施虐者控制以身體暴

力及其他形式虐待伴侶；

推廣兩性平等的觀念，學

習控制情緒及改善與伴侶

的關係等；同時為接受進

一步治療奠下基礎。  
 

對象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已知

或社區內涉及向親密伴

侶使用暴力的個案的施

虐者。  
 

由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

務課及感化組所轉介涉及

虐偶個案的男性施虐者。  

每個小組的  
輔導節數  
 

12 節  13 節  

每節輔導時數  2 小時  
 

2-3 小時  

輔導小組數目  13 組  
（其中三組為女性施虐

者而設）  
 

20 組  

參加者人數  96 人  17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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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福會推行的計劃  社署推行的計劃  
計劃內容  計劃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  
協助參加者接受他們要

為其暴力行為負責。  
 
第二部分  
協助參加者識別促使他

們使用暴力這不尊重他

人的觀念，及發展互相尊

重的關係。  
 
第三部分  
協助參加者學習更多處

理憤怒情緒及與配偶的

衝突的技巧。  

計劃包括四項元素：  
 
(a) 了解家庭暴力的各種

形式和影響；  
 
(b) 了解各種情緒和控制

情緒（尤其是憤怒）

的方法；  
 
(c) 協助施虐者了解其家

庭背景、期望及價值

觀對其個人成長、婚

姻 和 家 庭 關 係 的 影

響；以及  
 
(d) 學習化解衝突及改善

關係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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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諮詢小組成員名單  
 
召集人  
劉家祖先生  
社會福利署總臨床心理學家  
 
秘書  
陳何錦燕博士  
社會福利署高級臨床心理學家  
 
海外顧問  
Dr Randall Kropp 
Psychologist, Forensic Psychiatric Service Commission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Adjunc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成員  
1. 麥周淑霞女士  助理署長（家庭及兒童福利）  

社會福利署  
2. 黎鳳儀女士  社會工作者  

香港明愛  
3. 余秀珠女士  社會工作者  

香港單親人士協會  
4. 宋陳寶蓮博士  學術界  

香港理工大學  
5. 楊家正博士  學術界  

香港大學  
6. 張建良醫生  精神科醫生  

 
7. 黎守信醫生  精神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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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的推行結果  

 
由香港家庭福利會推行的和平計劃  

1. 雖然參加者並未完全停止使用暴力，但整體來說，參加者

的身體及心理虐待行為均有所減少。  

2. 參加者對施虐行為的觀念有所轉變。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情

緒何時變得激動，更能控制憤怒的情緒，對伴侶更加包

容，並會為自己的暴力行為承擔責任。他們更能從伴侶的

角度去看問題，處理衝突的能力亦有進步。  

3. 在施虐者輔導小組進行期間，參加者對改善暴力行為的自

發性有所提高。然而，從受虐伴侶和施虐者各自給予的評

分或報告中顯示，前者對小組的治療成效評分遠較後者的

評分為低。  

4. 雖然計劃取得正面的成效，施虐者的粗暴行為有所改善，

但在六個月的跟進期後，他們會漸漸故態復萌。儘管如

此，在施虐者對暴力行為觀念上的轉變、對施虐行為的認

識及改善暴力行為的自發性這幾方面，仍能得以維持。  
 
由社會福利署舉辦的家暴不再  — 男士成長小組  

1. 在 13 節的輔導中完成了九節或以上的施虐者輔導計劃參

加者 (下稱“完成計劃者” )對計劃所提供的服務評價甚

高。從統計數字顯示，他們在參加施虐者輔導小組後，不

但大大減少了暴力行為，婚姻關係也顯著改善。男性施虐

者及其伴侶的評分反映相同的結果。  

 (a) 就非法定個案小組的完成計劃者而言，統計數字同樣

顯示施虐者在參加施虐者輔導小組後，不但大大減少

暴力行為，婚姻關係也顯著改善。同樣地，男性施虐

者及其伴侶的評分所反映的結果一致。  

(b) 就簽保令小組的完成計劃者而言，統計數字顯示施虐

者的婚姻關係明顯改善（從施虐者及其伴侶給予的評

分可見），但向伴侶施以暴力行為的情況卻沒有轉變。

(c) 就感化令小組的完成計劃者而言，統計數字顯示施虐

者只明顯提高了對婚姻關係滿意度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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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統計數字顯示，對比小組的施虐者在三個月輔導期內的表

現大有改善，但主要是在控制暴力行為方面（從施虐者及

其伴侶給予的評分可見）。  

3. 統計數字顯示，完成計劃者與對比小組的施虐者在控制暴

力行為方面並沒有明顯的分別。不過，相對於對比小組的

施虐者，完成計劃者在婚姻關係上似乎有較大的改善。儘

管兩組的組員都表現出能夠控制其暴力行為，但由於完成

計劃者的婚姻關係有較大的改善，而婚姻關係上的衝突往

往是引發暴力行為的主因，故此預期完成計劃者較能持續

控制暴力行為。我們會更深入分析在 6 個月及 12 個月後

取得的數據。  

4. 成效研究的結果顯示計劃取得正面的成果，而質性研究的

結果亦與此相符。施虐者輔導小組的參加者均認為，施虐

者輔導計劃是一種有效的方法，既可令他們停止暴力行

為，又有助他們改善婚姻關係。小組輔導員及個案工作者

亦相信，施虐者個案工作服務加上施虐者輔導計劃所取得

的成效，較只提供個案工作服務的為高。他們建議參加小

組應作為治療施虐者重要的一環。  
 


